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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結罪：　 易成打壓請願示威工具　定義廣闊含糊應予廢除 


2010年12月20日

香港人權監察歡迎香港裁判法院裁決支聯會人員「非法集結」罪名不成立。人權監察並指《公安條例》中「非法集結」罪行的定義廣闊含糊，
容易成為打壓請願示威的工具，是典型的「惡法」，要求政府盡速廢除或作重大修正。

人權監察指1967年，港英當局為對付暴動，參考英國陳舊的惡法，將三人或以上的聚集訂為「非法集結」罪行，用以對付示威表達活動；67暴動之後，「非法集結」罪則用來對付黑社會「曬馬」，偶而也會用來對付示威者，尤其在警方找不到襲警、阻差辦公等藉口時，罪行元素廣闊而含糊的「非法集結」罪行，就成為方便的控罪選擇。

人權監察批評：「非法集結」罪行，可用以對付無依法申請、甚以警方批准進行的遊行和集會。只要是3人或以上的聚集，無論事前組織或臨時湊合，都可以適用。可見，啟動檢控「非法集結」罪的門檻很低，容易成為「百搭」控罪，對付稍有混亂的任何請願或示威活動。

人權監察指出，現時的「非法集結」罪行，對付的是「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的行為，而不是非法暴力。 罪行針對的是「破壞社會安寧」，範圍廣闊，而非限於集體暴力。控方亦只須證明這些人「意圖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甚至只是「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控方亦只須證明若果有一個假想的「合理的人」在場，他會有這種「害怕」，而不必真正有這個人在場，以及在場人等是否真的感到害怕。因此，現場稍有混亂，參與者可能就會受到「非法集結」罪的檢控。

被告一旦入罪，裁判法院最高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地方法院最高更可判5年監禁。

可見「非法集結」罪的罸則很重，罪行元素卻極為廣闊含糊，較易檢控和入罪，而因此亦成為打壓請願示威的方便工具。今次支聯會常委和成員被控非法集結罪，絕不偶然。

人權監察認為，在並無普選制衡政府，警隊濫權時亦缺乏獨立投訴機制之時，香港更不宜有這種廣闊而含糊的「非法集結」罪行，亦不宜將對付黑社會的法律和管制請願示威活動的法律，放在同一條例之中，成為打壓請願示威的方便工具。

我們亦注意到，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官方機構，負責聯繫港府和各界人士，不但未有與支持民主的人士保持正常的溝通，更借助警隊，將不同意見人士拒諸門外，連請願信也不接收，甚至視為垃圾而撕毀，結果攘成多次示威衝突。因此，中聯辦和中央政府對這些門外的衝突，亦須負責。

中聯辦這種態度和手法，突顯了中聯辦封建落後，固步自封，毫不專業，除失職和有損國體外，更與香港的寬容和尊重不同意見的香港核心價值毫不相容，令人遺憾。

人權監察亦呼籲警隊，不應阻撓示威人士接近中聯辦請願示威，甚至阻止示威人士將被拒於門外的正常請願信件和表達物品抛入中聯辦。

�	《公安條例》第18條 ：


	「(1) 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2)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3) 任何人如參與憑藉第(1)款屬非法集結的集結，即犯非法集結罪─ (由1970年第31號第11條修訂) 


	(a)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b)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3年。」







